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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主持們多次

呼籲大家要多支持香港電影，不過支持的方

法，就是要買票入戲院看電影。大家也明白非

法下載對香港電影有不少的打擊，但是租金不

斷增加，就算香港人真的支持呼籲，收入難以

增加。上網，就只有輸嗎？

立法會要通過《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時，面對公眾不少的反對。知識產權署的官員

多次指出，修例並非針對二次創作，而且有很

多地方，也跟之前的範圍相同，不存在通過法

例就會大大減少言論自由。而且意見是無盡，

永收不完；根據現時的程序，是應該先通過，

再為二次創作作諮詢。在技術層面而論，官員

是對的，坊間中流傳的言論，也有不少是誇

大、令人恐慌的。不過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次

的反對是大眾對版權條例的醒覺。版權條例是

用一套管理實體產權的系統，來管理創意等本

為無形之物，是難明的。

版權條例中，也有好些在實體產權中沒有

的豁免，加入了複雜性。而且在互聯網普及的

世界，多數有版權的作品也很容易地被數碼化

被傳播，執法上是困難的，令版權持有人要求

減少豁免、加強保護。一般網民卻已經習慣了

分享，卻發現版權條例是這麼的緊，頭上原來

多了一把刀，當然會反對。這些反對，是要正

視的；因為版權本身是複雜的，在反對聲音中

雖有誤解之處，實在可以理解。

合法分享的授權系統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中不少爭議，

如侵權刑事化、二次創作，把版權持有人和大

眾變成對立，如刑事化就是增加版權持有人的

權利，減少大眾的可以用民事解決侵權問題的

權利。其實這種對立不是必然的，我們可以先

看看如果一個創作人，願意讓他人把自己的作

品再創作，有什麼方便合法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使用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授權條款。共享創意就是一個合符

版權，多年通用的授權系統，方便創作人，把

法例中訂為屬於他們的權利開放給用家，只保

留部分版權權利。在 2010 年末，估計已有多

徹底解決二次創作
於四億件作品，是以共享創意授權條款開放部

分版權的。這也反映有不少創作人，並不同意

加大保護，願意與大眾分享。

共享創意授權條款共有六套，由下面四種

限制互相配合而成：

(BY) 署名－以作者指定的方式標示作品

的標題、作者名稱、出處等資料。

(NC) 非商業性－限制於非商業用途。

(ND) 禁止衍生－使用作品時，不得改動

作品內容。

(SA) 相同方式共享－使用作品時，可以

改動作品內容。但衍生的作品，必須使

用與原作相同的授權條款分享。

一般要合法使用有版權的作品，必須得到

版權持有人的同意，但共享創意是一種預先批

准版權的系統。版權持有人先由上面四種限制

訂出條件，如鼓勵他人在非商業用途內二次創

作，就可以選用署名、非商業性和相同方式共

享 的 圖 案 （ b y - n c - s a 圖 h t t p : / / m i r r o r s .

c r e a t i v e c o m m o n s . o r g / p r e s s k i t /

buttons/88x31/png/by-nc-sa.png）。用戶只

要遵守相關條件即可合法使用，進行二次創

作，無須再問。如果他人想把二次創作的作品

作商業用途，可以跟原本的創作人另立授權條

件，包括收費。在2009年，香港電台參加了

「創意通」計劃，貢獻約五十項反映香江情懷

的聲音、視

像及圖片資

料。《亞洲

週 刊 》 和

《 讀 者 文

摘》也有參

加，開放了

不少文章。

如果創作人想方便他人二次創作，但是所

有作品也能自動分紅，可以嗎？這個系統暫時

未有，不過接近的授權平台已經出現了，如香

港的 MOOV、台灣的 KKBOX，外國就是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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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和Amazon也有類似的服務。用戶只要每

月繳交一個定額費用，就可以在平台上任聽任

看大量的已授權的作品。平台會跟據收聽率，

跟版權持有人分紅。這個平台只要進一步加入

二次創作授權，如果一個作品有多作者，作者

們就可以跟據他們自行訂立的比率分賬，就可

讓原作和二次創作的版權持有人均可分紅。這

個設計，就可令原作者和二次創作者不再是對

立，也不用在言論自由和作者收入中取捨，而

是兩者兼得。政府應鼓勵商界建立這些平台，

令多數市民都可以相宜的價錢使用，還可減少

盜版問題，也能推進創意產業發展。

版權困局的癥結

本文的第一段指出業界朋友害怕互聯網，

其實情有可原。記得有一次去一個有關版權的

講座，當中有一位香港動漫畫聯會的朋友，指

出他們好不容易才得創意香港的幫助，開發一

個智能電話程式，把紙本方式出版的漫畫搬上

流動平台。不料盜版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流行

起上來，令他們感到十分的無奈。而且，香港

的市場不大，Amazon 等的營運模式也未必能

在香港實行。可惜，只繼續傳統方法，加大版

權保護，也未必能起死回生。

剛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互聯網協會20周年

大會，維基基金會創辦人 Jimmy Wales 指出，

正如大英百科全書的式微，荷里活也會在不知

不覺間消失（No one  w i l l  n o t i c e  when 

Hollywood dies）。版權持有人的困局，在於跟

用戶的距離太遠，說到尾他們也是客戶，把他

們打成賊，是無補於事的。就是連創作人和歌

手也走出來支持二次創作時，版權持有人拿要

出勇氣，認真要思考，怎麼樣的系統，才最能

服務各方，最能鼓勵創意？來年八月，第九屆

維基媒體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Wikimedia 

Conference」會在香港舉行。屆時大家可以跟

Jimmy Wales等專家，討論在互聯網上有什麼

成功的營運模式，和如何逃離荷里活式消失等

問題。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在坊間或有誤

解，但是難得市民對版權有興趣，官員可視這

次為推廣的機會。二次創作，只是病癥，問題

在版權系統的本質，有一定的複雜性。政府可

以效法大禹疏導之法，令版權持有人和大眾成

為合作關係。我建議現屆政府做個順水人情，

撤回草案，讓下屆的科技及通訊局做一個更徹

底的諮詢，令版權持有人有效的收費方法，大

眾又有足夠的豁免權，把錢交給版權持有人時

服氣。而且科技及通訊局解決的不只是香港本

地的問題，而是一個困擾各國的問題。中國不

時被美國為首的版權持有國家指控為縱容國民

侵權，有了這些解決方法，就可以反駁美國的

指控，在國際上有另類的聲音。

	蘇孝恆
筆者曾任香港共享創意 (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

項目經理，長期研究自由軟件和開放版權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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